采购需求及相关要求
第1节 采购需求
1、军训服装采购：
	品类
	单位
	数量
	备 注

	军训鞋
	双
	3200
	1、鞋类型：解放鞋；
2、样式：海军样式；
3、满足行业相关推荐规范标准，须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以证明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标准或要求：
3.1《劳动鞋》HG/T2495-2007标准的合格品。
【为保证检验报告的真实有效性，供应商必须提供检验报告原件及发票原件】

	海军军训迷彩服
	套
	3200
	1、布料成分：聚酯纤维≥95%。
2、样式：07式海军迷彩作训服。
3、满足国家相关强制规范，须提供和样品品牌、型号一致的有效检测报告以证明符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标准或要求：
3.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 B类；
3.2《消费品使用说明 》GB5296.4-2012；
3.3《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GB/T29862-2013。
3.4检验报告中必须包含针距密度的检测项目，需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如下：锁眼（针/1cm）细线≥10，钉扣（根/孔）细线≥8，裤后裆接缝强力(N)≥140；
【为保证检验报告的真实有效性，供应商必须提供检验报告原件及发票原件】

	体能训练短袖圆领T恤衫
	件
	3200
	1、布料成分：棉含量≥35%；
2、样式：海军体能服T恤；
3、满足国家相关强制规范，须提供和样品品牌、型号一致的有效检测报告以证明符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标准或要求：
3.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 B类；
3.2《消费品使用说明 》GB/T5296.4-2012；
3.3《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GB/T29862-2013；
【为保证检验报告的真实有效性，投标人必须提供检验报告原件及发票原件】

	迷彩帽
	个
	3200
	与海军军训迷彩服配套、缝制帽徽，大小可调节式

	内腰带
	个
	3200
	编织腰带

	外腰带
	个
	3200
	编织腰带

	军训教官
服装
	套
	20
	1、 每套包含07式陆军作训服1套、体能训练短袖圆领T恤衫2件、作训鞋1双、腰带1条、迷彩作训包一个；
2、 教官服装必须符合军供品质


注：以上采购数量为预估数量，具体数量根据实际需求采购，结算时根据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第二节  样品要求
1、供应商磋商时须提供采购清单内的所有样品一套。
2、成交候选人的样品由采购人封存，鉴于本项目为学生用品采购，必须符合学生日常使用的安全性、环保性，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提交的样品进行送检，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采购人有权取消成交人的资格。
3、样品经检验合格的产品，成交人方可供货。采购人仍有权要求成交人对完成供货的军训鞋、海军军训迷彩服、体能训练短袖圆领T恤衫、迷彩帽、内外腰带、军训教官服装等供货清单内的货物进行抽检，抽检费用由成交人承担。第一次抽检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再次抽检，如第二次仍无法通过检测，采购人仍有权不予验收并取消其成交资格。
第三节  商务要求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提交货物（含相关服务）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磋商文件的要求及其磋商响应文件的技术响应表（如果被磋商小组接受的话）相一致。若磋商文件及磋商响应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供应商对技术参数的响应情况需提供相关技术证明文件（产品彩页或厂家官网截图或第三方检测报告）予以证明，否则磋商小组有权不予接受。
1.1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技术证明文件中关于同一技术参数的表述不一致时，相关技术证明文件的效力顺序依次为第三方检测报告、厂家官网截图、产品彩页。
2、所有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3、技术支持
3.1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成交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指定的尺码及印字要求供货完毕。
3.3成交供应商须和采购人充分沟通后，对每种类型货物做1套,再经过采购人审核确认后方可要求厂家进行生产。 
3.4成交供应商须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要求活性印染，色泽清晰，颜色稳定，不褪色；做工精细，不崩线，纽扣缝线牢实；拉链灵活，结实牢靠；无异味，水洗易干性较好，所有货物各部位尺寸适合、得体，款式新颖。严格制作，保证合格。
3.5货物发放要求；
3.5.1、服装经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与校方协商具体送货时间和地点，并且按校方指定发放点直接发给学生，发放工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5.2、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货源充足，且合理安排各类尺寸的服装的比例，建议按照实际订货量约120%数量送货到位，以确保所有参训人员都能及时可以穿上合体的服装；遇到有特大体型的学生，24小时内服装必须得到保证；军训期间服装、鞋帽若出现质量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无条件调换。
4、质保及售后服务：全套军训服要求供应商实行“三包”，期限为自发放之日起30日内。
5、交货期：2019年 8月31日前全部交付完毕。
6、交货及服务地点：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验收：
7.1成交供应商完成生产后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严格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开展正式验收工作。
7.2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磋商文件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磋商文件没有规定和磋商响应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涉及安全、消防、环保等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采购人在成交供应商货物全部交付完成后，从货物中随机抽样送省级（含）以上相关纺织品检验机构检验，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如布料检验有不合格之处，采购人将此批货物全部封存并要求成交供应商重新供货。成交供应商全部重新交付完毕后，采购人再从中随机抽样送省级（含）以上相关纺织品检验机构检验，检测费用仍由成交供应商支付，如仍不合格，采购人将拒收并终止合同，还将没收履约保证金并将实情上报质检部门。
7.3货物在验收时，供应商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 涉及进口的产品、部件、配件等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相关设计、制造、检验、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 (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鉴定证书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供应商提供的必要文件。 
7.4采购人对货物进行全面的验收，对验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及时进行整改，最终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签发最终验收证明。
7.5货物交付后，15个工作日内如发现型号不符、不合体等问题，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修改或调换。
8、付款方式
8.1全部交货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95%；从验收合格之日起满1个月无质量及售后服务问题，15个工作日内支付5%余款。
